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南城街道办事处
关于居民分时用电的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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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充分发挥电价信号引导电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，促进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，引导居民合理节约用电，降低居民用电成本，根据《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建立居民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》（渝发改规范〔2023〕3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居民分时用电公告如下。
一、哪些用户可以选择居民分时电价？
1、“一户一表”城乡居民用户
2、居民充电设施用户
3、2023年8月31日前自愿选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的用户，2023年9月30日前可选择退出。2023年9月30日前未申请退出的，执行满一年后方可申请退出，退出后仍可再次申请执行。
二、分时电价时段及收费标准
1、高峰时段：11:00—17:00、20:00—22:00，在平段电价基础上提高0.10元/千瓦时（含税，下同）。
2、低谷时段：00:00—08:00，在平段电价基础上降低0.18元/千瓦时。
3、平段：08:00—11:00、17:00—20:00、22:00—24:00，
平段电价为国家规定的销售电价。
三、如何办理
居民用户可以通过“网上国网”APP线上申请办理，也可到当地供电营业厅线下办理。
登录“网上国网”APP，打开首页，点击：更多-办电-峰谷电变更。
个人用户凭有效身份证明办理，他人代办的还需提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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